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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算內： 

A. 經常門(經臨費)預算： 

1. 112年 12月起，統一由總務主任辦理核銷，其餘單位除會

計已列管通知之管控項目數額內得繼續執行外，其餘人員不

得未經請示自行採購，仍有採購需求請先洽詢總務主任。 

2. 請總務主任留意年度內例行應付費用(例如：水費、電費、

電話費、網路電話費、保全費、影印機租金、飲水設備檢測

及維護費用等)是否如期辦理，並請督促廠商儘早提供收據

或發票辦理核銷。 

3. 各項經臨費核銷期限，最遲於 112年 12月 22日(五)上午

10時前，將會簽完畢的支付憑證送至會計，逾期停止收件，

即關帳不再處理新收案件，關帳期間僅由會計人員做後續處

理及帳務調整。 

4. 差旅費申請期限，最遲於 112年 12月 22日(五)上午 10時

前，將會簽完畢的出差報告送至會計。如預計仍有 12月 22

日至 31日期間出差需求者，仍應於 112年 12月 22日(五)

上午 10時前先行將出差報告會簽完畢送至會計列管，逾期

或未先行請示列管者，不再支付差旅費，惟屬於上級機關臨

時召集出差且非歸責當事人時，得舉證視預算執行情形另行

酌定。 

 

B. 資本門預算： 

1. 資本門預算支用期限，最遲於 112年 12月 19日(二)上午

10時前，將會簽完畢的支付憑證送至會計，逾期停止收件，

即資本門關帳不再處理新收案件。 

2. 資本門預算支用前，建請先行辦理採購簽呈(應取公文文號

列管為原則)，應配合敘明相關採購標的擬列財產編號及經

費來源科目，如涉及有不同科目或不同執行月份之預算調整

容納，應一併敘明，並於核銷時檢附預算調整容納簽呈影

本。 

 



C. 人事費及各項補助預算： 

1. 年度內各項補助申請(例如：強制休假補助費、健康檢查費

等)，最遲於 112年 12月 19日(二)上午 10時前，將會簽完

畢的支付憑證送至會計。教師部分逾期申請，則改由次年度

預算支應；公務人員及工友屬於本年度內應執行部分，如確

實無法於年度內執行，應先行與會計確認，並列管納入本年

度應付費用待辦，未先行與會計確認者視同無保留需求。 

2. 年度內公費代課鐘點費等，個人應最遲於 112年 12月 19

日(二)上午 10時前將調代課請示單(包含 19日以後至年底

預計支用公費代課請示單預先簽辦)會簽完畢並送至教務組

長結算，請教務組長將○1 19日以前已發生確定的公費代課

與○2 20日以後預計公費代課，分開彙整列冊並分案開立支

付憑證至遲於 112年 12月 20日(三)中午 12時前送會計核

銷。除以上預計公費代課已先行列管外，其餘 19日以後新

發生代課需求，一律以調課方式辦理，不再核給公費代課。 

 

 

二、 預算外： 

A. 各項補助款需要開立繳款書繳回者，最遲於 112年 12月 19日

(二)上午 10時前，將會簽完畢的支付憑證送至會計，如有窒礙

難行仍應先行於 112年 12月 19日(二)上午 10時前與會計確認

可延期時間，倘無法延期或逾前開期限者，本年度將不再處理

繳回，俟次年度開帳後再行辦理，未能如期結報繳回者，承辦

人應自行承擔行政責任。 

 

B. 預算外經費(例如縣府教育處補助款、捐資興學捐款等)，有年

度執行期限者，最遲於 112年 12月 22日(五)上午 10時前，將

會簽完畢的支付憑證送至會計，逾期停止收件，即關帳不再處

理。有結報需求者，應提早準備。 

可跨年度執行或無年度執行期限者，如果當年度需要支付款項，

亦最遲於 112年 12月 22日(五)上午 10時前送件，逾期俟隔年

度開帳後再行辦理。 

再次提醒各業務承辦人請檢視年度內應執行完畢的補助款，是

否如期執行完成，並適時辦理結報及繳回作業。 


